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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

干规定》已于2002年9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40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

法院 2002年9月1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

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2002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第1240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2］29号 为了公正审理

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参照《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结合民事

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对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

的有关问题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

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

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

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 第二条当事人

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的，人

民法院应当受理。 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或

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 第三条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履行调解协议，对方

当事人反驳的，有责任对反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

据予以证明。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

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

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当事人一方以原纠纷向人民



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以调解协议抗辩的，应当提供调解协

议书。 第四条具备下列条件的，调解协议有效： （一）当事

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 （一）损害国家、集

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 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 第六条

下列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

：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

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

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

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得

撤销。 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

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

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

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第八条无效的调

解协议或者被撤销的调解协议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调解协

议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九条调解协议的诉讼时效，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

的规定。 原纠纷的诉讼时效因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中断。 

调解协议被撤销或者被认定无效后，当事人以原纠纷起诉的

，诉讼时效自调解协议被撤销或者被认定无效的判决生效之

日起重新计算。 第十条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公证机关

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人可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

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十一条基层



人民法院及其派出的人民法庭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

案件，一般应当适用简易程序。 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及

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调解协议被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变更、撤销，或者被确认无效的，可以适当的

方式告知当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 第十三

条本规定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涉

及2002年11月1日以后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的，适用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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